九、教育改革與教育政策（14）

面對二十一世紀的來臨，為迎接新世紀的挑戰，世界各先進國家皆努力進行教育改革，例如，美國推出「二十一世紀美國教育行動」；日本宣示要培養「具生存實力的下一代」；歐盟則促成會員國透過資訊社會中的學習，建構一個邁向知識的歐洲；新加坡則要建立「思考型學校，學習型國家」。中華民國即將邁入開發國家之林，自應順應此一世界趨勢，致力於新世紀教育改革的研究、規劃與執行。
我國教育改革的發展，約可分三個時期：倡導期、研議期、以及行動期。
八十三年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成立之前為倡導期，當時國內菁英人士不斷倡議教育改革，要求政府面對教育困境，從根解決沉痾，規劃教育未來發展，其中以民間教改團體聯合提出之四大訴求較為具體。

八十三年至八十五年期間為研議期：為檢討改善教育現況與問題，行政院於民國八十三年九月二十一日正式成立了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以兩年時間完成四期教育改革諮議報告，經行政院核定改革方向與具體方案後，即分行有關機關辦理，並於八十五年十二月二日提出「教育改革總諮議報告書」，揭櫫教育改革五大方向：教育鬆綁、帶好每位學生、暢通升學管道、提升教育品質、建立終身學習社會，及八大改革之重點項目，完成了階段性的任務。
    「教育改革行動方案」自八十八會計年度至九十二會計年度實施五年，根據十二項重點工作項目需求，一千五百七十億餘元經費將逐年編列於教育部預算中據以執行。根據「教育改革行動方案」中所列十二個重點工作項目，說明其執行情形及未來展望。

一、健全國民教育
依據「教育改革行動方案」，積極進行國民教育階段之軟硬體革新，降低國民中小學班級學生人數，並提升小班教學效果；規劃實施九年一貫課程，使學生學得快樂充實；整建國民中小學教育設施，營造優質學習環境；推動教育優先區計畫，促進教育機會均等。
◎推動重點：
1、降低班級學生人數，推展小班教學，提升教學效果。  
2、推動教育優先區計畫，注重弱勢族群教育立足點的平等。 

3、規劃九年一貫課程，達到課程一貫與統整。成立「九年一貫課程修訂委員會」，審慎評估綱要內容之適切性與完整性，並將俟委員會通過綱要草案後，即行公布課程綱要。 

4、國民教育法增修條文之公布施行，修訂「國民教育法施行細則」、訂定相關辦法及輔導各地方政府訂定及執行相關辦法，使國民教育獲致穩健的發展。 

二、普及幼稚教育
近年來社會快速變遷，職業價值丕變，已婚婦女投入勞動市場的人口擴增，連帶衝擊家庭結構與功能的轉型。因此，社會對幼兒教育的需求與期許益形殷切。

◎推動重點：
1、強化幼教法制，輔導幼教健全發展。輔導未立案幼稚園立案，其採行之措施包括：全面檢討不影響公共安全及幼兒學習品質前提下，合理規範立案條件與土地、建管、消防等事項。 

　２、改善幼教環境與生態，以提振服務士氣。積極規劃私立幼稚園教職員工待遇、福利、退休、撫卹、資遣等制度，冀能透過政策引導，保障教職員工權益，改善幼教職場高流失率之現況。 

　３、建立幼教獎助制度，促進幼教健全發展。採行之措施包括：修訂私立幼稚園獎勵辦法；研定幼稚園補助原則；研訂原住民及低收入戶幼兒補助措施；獎勵教師進行行動研究；獎勵並表揚辦學績優幼稚園；獎勵完成財團法人幼稚園；建立客觀專業團體評鑑與輔導功能。 

　４、推展幼教師資回流教育，提升師資素質。採行之措施包括：擴大幼教教師來源，逐年降低不合格幼教教師比率；建立多樣化與進階化幼教教師進修制度；研議專業分級之可行性。 

　５、研議幼托整合方案，增進幼兒受教品質。採行之措施包括：規劃整合幼托立案基礎；規劃整合幼托環境與設備條件；規劃整合幼托課程內涵；規劃整合幼托師資回流教育措施等。 

　６、規劃並豐富幼教課程與教學資源。研訂幼稚園課程綱要；落實以幼兒為中心的課程與教學；強化幼稚園親職教育功能。 

三、健全師資培育與教師進修制度

師資培育法公布施行後，如何落實多元、開放、專業及卓越的培育制度，以培育理論與實務並重的優良師資，為教育部及師資培育機構共同的責任。健全師資培育與教師進修制度的推動重點如下：
◎推動重點 

　１、落實師資培育多元化，除原先之十二所師範校院外，已核准三十八所大學校院共成立四十八個教育學程，其中等教育學程三十七個，國小教育學程六個，幼稚園教育學程五個。 

　２、協調師資培育機構辦理學士後教育學士班，代理(課)教師教育學分班，提供有志從事中小學教育工作之大學以上畢業生及代理(課)教師取得教師資格，充實師資來源。 

　３、開設教師在職進修教學碩士、特教教學碩士及學校行政碩士班等，加強辦理教師在職進修，以提升教師素質。 

　４、研修師資培育法，以因應新制師資培育制度所引發之實習教師身分定位問題，實施教師資格檢定考試以確保教師素質，落實教師終身進修的理念，以促進中小學教師專業成長。 

　５、協調師範學院辦理國小英語師資教育專業課程培訓，使其英語專長與教育專業課程結合，成為一位優秀之國小教師。
四、促進技職教育的多元化與精緻化
面對政治、經濟、社會、科技與普通高中、大學快速發展的影響，如何藉由建立技職教育一貫體系，以暢通技職教育之升學與在職進修管道；如何加強技職學校的課程實驗與改革，以增進學生基礎學科與通識學科能力；如何落實職業證照制度，以提升學生之就業能力，積極輔導技職學校朝向多元化與精緻化發展，已成為當前技職教育的重要課題。 

◎推動重點 

　１、積極輔導專科學校改制為技術學院並附設專科部，大學校院增設二年制技術學系及輔導績優技術學院增設人文、管理系所改名為科技大學，以建立技職教育一貫體系與彈性學制。至八十八學年度止，將有三十六所專科學校改制為技術學院附設為專科部；二十二所大學附設二年制技術學系；七所技術學院改制為科技大學。 

　２、研訂「技術及職業校院法」及「社區學院設置條例」，以建立技職校院一貫體系，並輔導績優高職或專科學校或社會教育機構改制為社區學院。 

　３、調整技職校院課程，擴大辦理綜合高中，提升教學品質；辦理國中技藝教育班與高職實用技能班，積極推動十年國民技藝教育。 

　４、落實職業證照制度，提升學生就業能力，至八十七學年度實用技能班一年段結業生參與丙級技術士證照、專案技能檢定，參加人數一萬二千七百六十九人，合格率為四三、八二％。技職學校在校生丙級技能檢定，共三十五萬九千零八十二人參加，十七萬零九百十一人及格，及格率為四五、六％。
五、追求高等教育卓越發展
近年由於社會急遽轉型，高等教育的發展，面臨鉅大的衝擊。我國高等教育的結構與環境，整體上朝向普及、開放、多元且自主化的方向發展。
◎推動重點 

　１、完成「國立大學校務基金制度彈性措施改進方案」暨「學術審議委員會專案委員會設置與運作要點」，其中，學術審議委員會分設大學教育、技職教育、法制、資源分配、國際學術交流與醫學教育六專案審議委員會，以使學審會逐步轉型為兼具諮詢審議功能之「高等教育審議委員會」。 

　２、完成「維持及提高大學教育水準之配套措施方案」，鼓勵各校規劃及建立教學品質管制措施。 

　３、發布並推動「大學學術追求卓越發展計畫」，四年以一百三十億經費推動，今年經統計有七十四校，二六一項總計畫，二二三三項子計畫提出申請，預計於本(八十八)年十一月底完成審查，十二月核定，通過者於八十九年一月開始執行，希望能協助國內大學部分領域能達到世界第一流的水準。 

　４、建立大學學雜費彈性制度，使大學有更大自主空間。 

　５、檢討修正大學法，針對大學法實施後衍生之相關問題，包括大學校長與學術主管之遴選、私立大學董事會與教務會議權責問題、大學自治法律範圍、公立學校董事會或公法人問題、設置學程問題等研議修正。 

　６、考量社會多元需求及資源有效運用，逐步發展各具特色與型態之高等學府。不符經濟規模之學校，鼓勵加以適度整合。 

　７、推動落實「產學合作計畫－大學校院教師人力之彈性運用方案」。
六、推動資訊網路教育
為提升全民資訊應用知能、建立資訊化社會，其推動重點如下：
◎推動重點 

　１、執行「資訊教育基礎建設計畫」擴大內需追加預算案，同時規劃設置全國及縣市資訊教育軟體與教材資源中心，整合各界資源、建立共享，以均衡城鄉差距。目前已設置全國資源中心一所及國中小學縣市資源中心四十五所，高中職資源中心三十二所。 

　２、執行「國家資訊通信基本建設（NII）人才培育計畫」，開辦國中小及高中職在職教師資訊培訓班，並進行「全國學術電腦資訊服務及大學電腦網路計畫」，規劃、管理及擴充台灣學術網路（TANet），以滿足各種應用需求。 

　３、推動「遠距教學中程發展計畫」，開辦同步遠距教學課程，八十七學年度計有七十三所大專校院開設約八十五門課程。八十八年五月公布「專科以上學校開辦遠距教學作業要點」，開放實施非同步（網路）遠距教學。 

　４、推動「社會教育資訊網計畫」，提供整合資料庫與資訊服務系統。完成建置教育廣播電台「網際網路全國性即時廣播系統」、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全國視障資訊網」、科學工藝博物館「電子化博物館」、教育資料館「教學媒體資訊網」等。另由部屬館所開發製作終身學習教材上網及發行光碟片，並推廣至社教機構及各級學校。
七、推展家庭教育

近年來，由於經濟發展、社會變遷迅速，社會價值觀趨向多元化，家庭功能漸趨式微，導致各種家庭及社會適應問題的產生。有鑑於家庭乃是促進個人成長及維繫社會和諧的基本單位，期將終身學習的理念，落實於每個家庭的日常生活中，並使家庭成為終身學習環境的基礎，提升社會學習風氣，達到全民終身學習、處處學習的目標。
◎推動重點 

　１、確立家庭教育法制：擬訂家庭教育法草案，對家庭教育推展之機構與團體、人員之培訓與進修、實施之原則與方式、經費之籌措編列及獎助等均有明確之規範，並已函報行政院核轉立法院審議。 

　２、建立家庭教育完整體系，設置「台灣地區家庭教育資訊中心」及家庭教育諮詢服務專線。 

　３、提升家庭教育人員知能，進行各梯次家庭教育人才培訓並建立家庭教育講師人力資料庫。 

　４、辦理學習型家庭研討會，以及推動學習型家庭種子講師培訓課程，以協助各中心於活動中推廣學習型家庭。 

　５、辦理學習型家庭系列活動演講，並舉辦相關活動，激發民眾對學習型家庭的認識。 

　６、舉辦學習型家庭讀書會：推動學習型家庭讀書會，將學習家庭概念深植於每個家庭的日常生活中。
八、加強身心障礙學生教育
基於教育機會均等、有教無類、因材施教等理念，特殊教育法於八十六年五月十四日修正公布後，對於特殊教育工作之推動，主要在落實特殊教育法之各項規定。在身心障礙學生之安置、教學與輔導方面，強調身心障礙學生之教育安置，以滿足學生學習需要為前提，最小限制環境為原則，務期身心障礙學生獲得適性之安置，及充分之支持服務，而得以發展身心潛能。
◎推動重點 

　１、提供大專校院身心障礙學生獎助學金、補助辦理大專校院輔導身心障礙學生、辦理視、聽障暨腦性麻痺生升學大專校院甄試，另補助大專校院建立無障礙校園環境。 

　２、建立特殊教育學生通報系統，提高身心障礙學生安置率。 

　３、補助辦理學前、國教階段身心障礙教育，特教學校高職部、高職特教班(或分班)，建立身心障礙學生多元安置措施。 

　４、補助特教資源中心經費，以充實特教資源。 

　５、推動個別化教育計畫、補助聘請相關專業人員從事特教服務、加強大學特教中心輔導功能、加強縣市鑑輔會功能，以強化特殊教育專業輔導功能。 

　６、辦理推廣特教宣導活動，落實身心障礙學生調查，健全特教學生通報系統，以提升身心障礙學生發現率，予以妥善安置。 

九、強化原住民學生教育
臺灣原住民主要有十個族，而原住民各個族群有其文化、社會習俗及生態環境。為配合國家整體發展，因應原住民之需求及多元文化教育推展，原住民教育實為當前教育之重要課題。
◎推動重點 

　１、制定原住民族教育法，具體規劃我國各項原住民教育措施，並積極研定「原住民族教育法施行細則草案」。 

　２、訂定「台灣地區原住民籍學生升學優待辦法」，輔導原住民就讀高中（職）及大專校院，提升原住民人才培育。 

　３、加強原住民學生技能訓練，提高學生參加職業證照檢定及格率。 

　４、加強原住民師資之培育，辦理「台灣省原住民、離島鄉籍高級中學應屆畢業生升學國立師範學院保送甄試」，提升原住民地區教育之水準及穩定師資來源。 

　５、推展原住民親職教育及社會教育，辦理原住民母語及親職教育。 

　６、實施開發原住民學生潛能計畫，包括研訂「培育原住民學生音樂人才計畫」及「培育原住民學生田徑人才計畫」。 

　７、推展原住民學習型社區，辦理原住民母語及親職教育活動。
十、暢通升學管道

(一) 高級中學方面：
(1) 公布「高級中學多元入學方案」，預計自九十學年度起，以國民中學學生基本學力測驗取代傳統高中聯招考試，並結合其他管道，建立更進步、更客觀的多元入學方式。 

(2) 擴充高中容量，調整高中、高職學生比例，以滿足學生需求，預計可在九十學年度調整高中職學生比例為五比五的目標。
(二) 技職學校方面：
(1) 自八十九學年度起實施「高職免試多元入學方案」，取消聯考制度，將現行高職聯招制度逐年調整為擴大辦理推薦甄選、申請入學、技能優良學生甄審保送入學等方式。並繼續規劃高職、五專多元入學方案之配套措施，以為九十學年度實施考招分離制度奠定基礎。 

(2) 推動四技二專、二技多元入學方案，改進技專院校招生命題，提升試題品質。 

(3) 規劃技專院校自九十學年度起實施考招分離新制度，以簡化招生事務及減輕考生重複應考負擔。 

(4) 擴大辦理申請入學，增加推薦甄選招生名額。 

(5) 建立適合回流教育之招生入學方式，增加回流教育招生名額。
(三) 大學方面：
(1) 委託大學招生策進會研議「考招分離」具體方案，並對研發基礎科目命題，語文分級檢定、性向輔導測驗、建立學生資料庫、試題等方面研究相關配套措施。 

(2) 加重大學招生權責，建立考招分離之完整體制：考招分離基本精神在於突破以往大學聯招係由招生單位辦理考試，而鼓勵將「專業考試單位」與「學校招生單位」分開。目前已有部分大學及甄試委員會採行大考中心基本學科能力測驗，辦理單獨招生、申請入學、擴大推薦甄選等，逐漸採行考招分離精神招生。 

十一、建立學生輔導新體制

「建立學生輔導新體制」主要目的，在引進輔導工作初級預防、二級預防、三級預防觀念，本諸發展重於預防，預防重於治療的教育理念，配合學校行政組織的彈性調整，激勵一般教師全面參與輔導學生工作，並結合社區資源，建構學校輔導網絡，為學生統整規劃一個更為周延的輔導服務工作。
◎推動重點 

　１、系統規劃教師輔導學生職責與功能，激勵一般教師全面參與輔導工作，善盡教師輔導學生職責。 

　２、增進教師教學效能與人性化照顧學生，融合輔導理念，全面提升教學品質。 

　３、彈性調整學校訓輔行政組織運作，為訓輔人員及一般教師規劃最佳互動模式與內涵。 

　４、結合社區輔導資源，建構學校輔導網絡。
十二、推動終身教育
我國社會經濟高度發展，促成社會的繁榮與進步；但在邁向二十一世紀開發國家的時刻，也面臨國家競爭力、人文關懷、國際化、以及個人發展均待提升的強烈需求。世界各先進國家均以提倡「終身學習」作為因應前述問題的對策。
◎推動重點 

　１、健全終身教育法制：研訂終身教育法、修訂各相關法 

　２、研擬「代收代付」及「帶薪教育假」等會計及人事法規。 

　３、培養國人終身學習理念：加強宣導終身學習理念、選拔表揚辦理終身教育績優人員。 

　４、統整終身教育體系：全面整合學習資訊及加強宣導、建立成就知能認證制度。 

　５、各級各類學校配合從事終身教育的改革：擴大推動各大專技職校院及研究所多元入學與辦理在職進修、推動高級中學多元入學方案、推動　我國跨世紀技職體系一貫課程改革、不斷檢討及調整補校課程。 

　６、建立回流教育制度：加強宣導高等教育回流教育體系系、建立高等技職教育回流教育體系實施方案、社教機構與大專校院合作辦理回流教育、加強辦理各級進修教育及開設成人基本教育研習班。 

　７、增加終身學習機會：推動讀書會活動、推動企業內學習組織、推廣全民外語學習、推動公務人力學習型組織、推展矯正機構內學習型組織、推展學習型家庭、推展學習型社區。 

　８、健全終身教育師資，改進課程、教材及教法。 

　９、強化社會教育機構功能：鼓勵財團法人文教基金會、各社教機構結合有關機構、學校及民間團體資源，合作辦理終身教育活動，並規劃設置社區學院。
